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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设置定时投放点（误时投放
点）的工作要求

小区垃圾分类定时投放点的设置，
需要镇街、社区（村居）、物业公司、业委
会、党员志愿者、专业服务团队等联合
开展入户宣传、小区活动宣传、组织参
观、现场摆点等方式，与居民进行充分
沟通，听取居民意见，取得居民理解和
支持，不能没有先征求居民意见、简单、
直接设置。

（二）定时投放点（误时投放点）设
置指引

1.定时定点投放是指在规定的时
间（如上午7时至9时，晚上7时至9时，
具体时间根据各小区居民垃圾投放实
际情况进行调整）居民将生活垃圾进行
分类投放，其他时间垃圾桶应集中在小
区的收集房内。

2.定时投放点应防止产生垃圾臭
味。投放点因投放时间短，不会产生垃
圾臭味。若存在垃圾臭味，要根据具体
情况请物业公司加强相应保洁维护。
定时定点时间外投放点没有垃圾桶，可
以摆放绿色植物或时花。

3.定时投放点应方便居民就近分
类投放。服务半径原则上不宜超过70
米，宜每150户至200户设置一处分类
投放点，具体根据各小区实际情况，由
物业公司商业主确定。投放点应配置
厨余垃圾桶和其他垃圾桶，可回收物桶
根据居民意见适时配置，有害垃圾桶宜
在小区其他固定位置设置。

4.定时投放点优先在地面选点，有
利于宣传、引导、志愿督导垃圾分类投
放。若地面无法设置，也可以设置在负
一层车库，但不利于宣传、引导、志愿督
导垃圾分类投放，物业管理维护难度加
大。暴雨或台风天气不方便地面分类
投放的，物业公司应采取应急措施，在
负一楼临时提供分类投放点。

5.定时投放点设施要完善，要配备
遮雨棚、硬底化、宣传指引、灯光照明、
语音提示、监控视频、洗手盆、洗手液、
纸巾等。目前在推行垃圾分类的开始
阶段，定时投放点设施可以是简易设
施，最终设施要与小区环境风格协调统
一。

6.误时投放点可较远设置。小区
规模小的可结合小区收集房设置，小区
较大的要根据实际情况设置，合适的位
置也可与定时投放点合并设置。因误
时投放居民较少，垃圾臭味不明显，要
加强密闭管理，可要求物业公司加密清
运频次，减少臭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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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经济特区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正式施行

“倡导”变“要求”我市垃圾分类进入法治化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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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起，珠海对于垃圾分类的态度由“倡导”变为“要求”。6月1日，《珠海经
济特区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正式施行，这标志着我市垃圾
分类进入法治化新阶段。

记者了解到，《条例》是广东省第一部运用特区立法权制定的生活垃圾分类方
面的法规，《条例》对各方权利、义务和责任予以明确，针对我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
的制度规则缺乏系统性设计和硬性约束，导致出现部门职责不清、分类投放率低、
先分后混等问题，进行了有针对性、前瞻性的制度设计，为我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
提供了法治保障。《条例》按照国家关于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要求和标准，在充分
吸收上海、广州和深圳等地经验的基础上，结合珠海实际，对相关要求进行了创新
和优化。

《条例》共五章五十条，按照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和分类处理的全过
程立法思路，对垃圾分类全过程全链条的职责划分、工作要求作了细致周密安
排。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副局长王兆江介绍，《条例》将“管行业管垃圾分类”列
入各部门法定职责、明确镇街将生活垃圾分类管理纳入基层社会治理工作。同
时，针对珠海乃至全国各地推行垃圾分类过程中遇到的热点难点问题，如楼层撤
桶、定时定点投放、分类管理责任人制度等社会关心的系列问题进行了认真研究
和制度设计，确保《条例》立得住、行得通、真管用。

有市民认为垃圾分类是自愿行为，
不想分类就可以不分吗？实际上，今年6
月1日起，《条例》正式施行后，珠海对于
垃圾分类的态度将由“倡导”变为“要求”。

《条例》规定，单位未按照要求投放
生活垃圾的，由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部
门责令立即改正；情节严重的，处五万
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款。个人未按

照要求投放生活垃圾的，由生活垃圾分
类投放管理责任人进行劝阻；对拒不听
从劝阻的，由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部门
处一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

“处罚只是一种手段，并不是最终
目的。”王兆江表示，希望以《条例》实施
为契机，教育引导广大市民形成垃圾分
类习惯，积极助力美丽珠海建设。

关键词：履行义务

家里分好类、定时拎下楼、定点精
准投……这是生活垃圾定时定点投放
的“三步曲”，在上海、广州、深圳和厦门
的一些居民小区，生活垃圾定时定点投
放已较为普遍。

据王兆江介绍，实施“定时定点”投
放制度前，垃圾桶放置在楼层区域并且
24小时开放，居民扔垃圾较为随意，常
常发生垃圾桶爆满、垃圾落地的现象，
管理难度较大，准确率也不易提高。

而实施“定时定点”投放制度后，居
民集中在时间段投放垃圾，小区督导
员、志愿者加强对乱扔垃圾行为的劝
导，收运企业也及时跟进，一天早晚两

次错峰收运，垃圾停留在桶里的时间大
大缩短。

今年，我市将全面推行生活垃圾楼
层撤桶、定时定点投放。《条例》规定，本
市推行住宅区楼层撤桶，分类投放管理
责任人不得在住宅区居住楼层公共区域
设置生活垃圾收集容器。在住宅区居住
楼层公共区域设置生活垃圾收集容器
的，由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部门处二千
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同时，本市实
行生活垃圾定时定点投放制度。各区可
以根据所辖区域实际情况，确定生活垃
圾具体投放时间段。其中，厨余垃圾每
日投放时间段原则上不少于两个。

关键词：楼层撤桶

《条例》第十八条规定，单位和个人
应当按照规定的时间、地点投放生活垃
圾，不得随意倾倒、抛撒、堆放或者焚
烧。那么，常见的几类生活垃圾在投放
时有哪些要求呢？

可回收物投放前应当保持清洁干
燥，投放至可回收物收集容器或者投放
点，也可以交予再生资源回收经营者。
有害垃圾投放时应当尽可能保持物品
的完整状态，已破碎物品应当包裹严实
后投放至有害垃圾收集容器或者投放
点。家庭厨余垃圾投放前应当沥干水
分、去除纸巾等杂物，投放至厨余垃圾
收集容器；农贸市场、农产品批发市场、
大型超市等场所产生的厨余垃圾应当

投放至厨余垃圾收集容器或者指定投
放点。其他垃圾应当按照要求投放至
其他垃圾收集容器或者投放点。

废旧家具等大件生活垃圾应当预
约再生资源回收经营者或者收集单位
上门收集，或者自行投放至生活垃圾分
类投放管理责任人指定的场所。严禁
将大件生活垃圾放置在一般生活垃圾
投放点或者随意丢弃在街边等其他公
共区域。市主管部门应当制定大件生
活垃圾管理规定并向社会公布。

废弃的年花年桔应当按照区主管部
门公布的时间段，投放至指定的年花年
桔投放点；日常废弃的花卉绿植应当按
照盆、植物和泥等进行分离后分类投放。

关键词：投放要求

珠海正在加快创建“无废城市”，践
行绿色生活方式是创建“无废城市”的
重要任务。《条例》对于推动生活垃圾源
头减量和资源化利用也进行了相关规
定：严格执行生活垃圾源头减量制度，
鼓励单位和个人在生产、生活中减少生
活垃圾的产生，促进资源节约。

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工会、共青
团、妇联等群团组织应当发挥生活垃
圾源头减量示范作用，推行无纸化办
公，减少使用一次性用具。政府采购
应当优先采购可以循环利用或者资源

化利用的办公用品。
商场、超市、药店、书店等场所经营

者以及各类展会活动参与方和餐饮打
包外卖服务提供者不得向消费者提供
国家依法禁止、限制使用的不可降解塑
料袋。旅馆业经营者不得主动向消费
者提供客房一次性日用品。餐饮服务
提供者在堂食服务中不得向消费者提
供国家依法禁止、限制使用的不可降解
一次性塑料餐具，在外卖服务中不得主
动向消费者提供一次性筷子、叉子、汤
匙等餐具。

关键词：源头减量

《条例》规定，市、区人民政府应
当建立生活垃圾源头减量和分类激
励机制，对成绩突出的单位、家庭或
者个人给予表彰或者奖励，对物业
服务企业等分类投放管理责任人可
以采用以奖代补等方式给予支持。

王兆江表示，今年横琴新区先
行先试，出台生活垃圾源头减量和
分类激励办法，积极探索以楼宇为
单位的垃圾分类激励措施，对工作

突出的物业服务企业、单位、家庭或
者个人给予表彰或者奖励，并逐步
在全市推广。

《条例》同时规定，鼓励通过积
分兑换等多种方式，促进单位和个
人形成生活垃圾分类的良好行为习
惯。“在可回收物投放方面，我市通
过配置智能回收设备、积分兑换等
形式，鼓励市民积极参与垃圾分
类。”王兆江说。

关键词：激励措施

《条例》第十九条规定，我市实
行生活垃圾分类投放管理责任人制
度。

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群团
组织以及其他社会组织委托物业服
务企业或者专业机构负责办公和生
产经营场所环境卫生管理的，受委
托的物业服务企业或者专业机构为
分类投放管理责任人；自行负责办
公和生产经营场所环境卫生管理
的，自行管理的单位为分类投放管
理责任人。

住宅区委托物业服务企业或者
专业机构负责环境卫生管理的，物
业服务企业或者专业机构为生活垃
圾分类投放管理责任人；业主委员
会自行管理环境卫生的，业主委员
会为生活垃圾分类投放管理责任
人。

集贸市场、商场、宾馆酒店、餐
饮服务、商铺等经营场所，经营管理
单位为分类投放管理责任人。道
路、广场、公园、沙滩、公共绿地、河
流与湖泊水面等公共场所管理单位

或者其委托的环境卫生管理单位为
分类投放管理责任人。车站、机场、
码头以及旅游、文化、体育、娱乐、商
业等公共场所经营管理单位或者其
委托的环境卫生管理单位为分类投
放管理责任人。六是建设工程的施
工场地，建设单位为分类投放管理
责任人。

作为小区的生活垃圾分类投放
管理责任人，小区物业公司应当履
行哪些职责？一是规范设置生活垃
圾分类投放点，配置分类收集容器，
并保持分类投放点和收集容器完
好、整洁；二是配合市、区主管部门，
镇、街、村、居开展生活垃圾分类宣
传和引导；三是对不符合分类投放
要求的投放行为予以劝阻，投放人
拒不改正的，应当及时报告镇、街；
四是及时将生活垃圾分类移交给相
应的分类收集、运输单位或者驳运
至政府指定的分类收集点；五是建
立生活垃圾日常分类管理制度，记
录产生生活垃圾的种类、数量和去
向，并接受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

关键词：管理责任人制度

此前，有市民反映称，在家里给
垃圾分了类，垃圾车却混装混运。
对此，王兆江表示，由于我市部分生
活垃圾分类质量尚未达到分类装车
的要求，因此只能作为其他垃圾运
输至末端处理设施进行处理。如果
垃圾清运车将已经分好类的生活垃
圾混装混运，这是《条例》明令禁止
的行为。

《条例》规定，分类投放的生活垃
圾应当按照规定分类收集、运输、处
理，不得混合收集、运输、处理。严禁
将工业固体废物、建筑垃圾、危险废
物、医疗废物、绿化垃圾等混入生活
垃圾。不得将已分类投放的生活垃
圾混合收集、运输。单位或者个人将
工业固体废物、建筑垃圾、危险废物、
医疗废物、绿化垃圾等混入生活垃圾
的，由相关部门按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及其他
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给予处罚。混
合收集、运输已分类的生活垃圾的，
处五万元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五万
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款。

“分类投放是居民责任，分类
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理是政府
责任。”王兆江表示，“欢迎广大市
民广泛参与垃圾分类监督工作，我
们也会从生活垃圾分类前期准备、
投放、收集、运输、处置、监督管理
等6个方面开展执法检查，对未按
照相关要求和标准落实我市垃圾
分类工作要求的行为进行督导检
查，严查重罚生活垃圾混装、混收、
混运等违法行为，确保生活垃圾分
类工作有序开展，同时也会通过执
法检查和教育引导不断提升分类
准确率。”

关键词：混装混运

▲定时投放点优先在地面选点，
有利于宣传、引导、志愿督导垃圾分
类投放。

▲6月1日，《珠海经济特区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正式施行，
标志着我市垃圾分类进入法治化新阶段。

▲《条例》同时规定，鼓励通过积分兑换等多种方式，促进单位和
个人形成生活垃圾分类的良好行为习惯。

▲《条例》规定，分类投放的生活垃圾应当按照规定分类收集、运
输、处理，不得混合收集、运输、处理。


